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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21日以书面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会议由
沈志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沈志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表

公司执行事务，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各
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3人组成，沈志军先生（主任委员）、宋国华先生、梁全智先生；
2、审计委员会：由3人组成，刘婷女士（主任委员）、毕金峰先生、华正果先生；
3、提名委员会：由3人组成，沈朝晖先生（主任委员）、毕金峰先生、沈志军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人组成，毕金峰先生（主任委员）、刘婷女士、彭思飞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丁

兴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刘明珊女士、孙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明珊女士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其中财务负责人另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聘期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1、丁兴贤先生简介
丁兴贤，男，1963年9月生，浙江萧山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公司总经理。曾任万向钱

潮股份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经理，万向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执行总经理，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监事会主席、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

截至目前，丁兴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8.80万股，均为公司2024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同时，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20万股股份对应的份额。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2、刘明珊女士简介
刘明珊，女，1994年6月生，江西赣州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2016年7月进入承德露露股份公司，曾任承德露露股份公司财务专员、证券事务主
管、行政主管、财务部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兼任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露露
植饮（淳安）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刘明珊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49.40万股，均为公司2024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同时，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13万股股份对应的份额。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3、孙威先生简介
孙威，男，1985年11月生，河南驻马店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7月进

入承德露露股份公司，曾任郑州露露饮料有限公司生产领班，承德露露股份公司精益生产主管，郑州
露露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副总经理，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兼任公司生产制造部总
经理。

截至目前，孙威先生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20万股股份对应的份额。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
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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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5名非
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2026年4月2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公司于 2026年 5月 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议案。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任期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中非独立

董事6名（包括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沈志军先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宋国华先生、华正果先生、梁全智先生、彭思

飞先生、张晓川先生（职工董事）。
2、独立董事：刘婷女士、毕金峰先生、沈朝晖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职工代表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
的三分之一，其中刘婷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上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3人组成，沈志军先生（主任委员）、宋国华先生、梁全智先生；
2、审计委员会：由3人组成，刘婷女士（主任委员）、毕金峰先生、华正果先生；
3、提名委员会：由3人组成，沈朝晖先生（主任委员）、毕金峰先生、沈志军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人组成，毕金峰先生（主任委员）、刘婷女士、彭思飞先生。
专门委员会成员均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丁兴贤先生
2、副总经理：刘明珊女士、孙威先生
3、财务负责人：刘明珊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部分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梁启朝先生、杨东时先生、刘志刚先生、施佩影

女士，独立董事黄剑锋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下设委员会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履职以及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备查文件
（一）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2026年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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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

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换届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工作。公司原董事会秘
书刘明珊女士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鉴于董事会秘书暂时空缺，根据《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公司董
事长沈志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

董事长沈志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河北省承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板城园区（东区9号）
电话：0314-2128181
传真：0314-2059100
电子信箱：lolozq@lolo.com.cn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6-034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6号公司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少群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2 人，代表股份 137,055,3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1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32,894,3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7人，代表股份4,161,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7人，代表股份 4,161,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7人，代表股份4,161,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0%。
3、公司全体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

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提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994,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0%；反对967,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2%；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076%；反对 967,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22%；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建民、苏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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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9日

以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上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
少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限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吴守富先生

连续任职时间将满六年，故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届满离任后将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吴守富先生辞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及独立董事中没有
会计专业人士，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吴守富先生离任将自公司股东会选
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期间，吴守富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

公司董事会拟补选孟兆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西陇科学：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的
公告》。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更，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孟兆胜先生当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后，补选孟兆胜先生

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调整后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孟兆胜先生（召集人）、曾幸荣先生、黄伟鹏先生；
战略委员会：黄侦杰先生（召集人）、黄少群先生、刘晓暄先生；
提名委员会：刘晓暄先生（召集人）、孟兆胜先生、黄少群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曾幸荣先生（召集人）、刘晓暄先生、黄侦杰先生。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的《西陇科学：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

任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定于2026年6月10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和巨潮资讯网的《西陇科学：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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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1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
表决权。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3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6年6月3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公司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 案 编

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上述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尚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对于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
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6年6月5日17:00前送达或
邮件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2026年6月5日上午9:00-11:00，13:3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信函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会议联系人：宗岩、莫娇
电子邮箱：xlhg@xlhg.cn
邮编：510663
联系传真：020-83277188, 联系电话：020-62612188-232
4.注意事项：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会前相关

手续。
2) 出席会议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3)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84；投票简称：西陇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10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1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9:15至15:00期间

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
关文件。

委托人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指示如下（在议案表决栏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见中选
择一个并打“√”）：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
1.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2.委托人对本次股东会提案应明确投票指示。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或指示不明确的，则

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投票；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4.股份性质包括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无限售流通股；
5.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性质：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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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
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西陇科学”）2026 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限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吴守富先生

连续任职时间将满六年，故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届满离任后将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吴守富先生辞任将导致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及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
专业人士，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吴守富先生离任将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
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期间，吴守富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守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吴守富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吴守

富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补选独立董事情况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通过，公司于2026 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孟兆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简历附后），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孟兆胜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

三、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更，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孟兆胜先生当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后，补选孟兆胜先生

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调整后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孟兆胜先生（召集人）、曾幸荣先生、黄伟鹏先生；
战略委员会：黄侦杰先生（召集人）、黄少群先生、刘晓暄先生；
提名委员会：刘晓暄先生（召集人）、孟兆胜先生、黄少群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曾幸荣先生（召集人）、刘晓暄先生、黄侦杰先生。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孟兆胜先生简历
孟兆胜，男，1962年9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

师、土地估价师、注册税务师，现任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资产评估师，
兼任海南省资产评估协会监事长、海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副会长。近五年曾任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海控南海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和荣盛盟固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新大洲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和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孟兆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
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5月22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22?日?9:15?至?2026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628号公司4楼会议室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立刚先生6、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49人，代表股份 2,250,360,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214,410,1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6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46人，代表股份35,950,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48人，代表股份35,952,9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46 人，代表股份 35,950,8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49,183,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反对787,3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0%；弃权 390,1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75,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47%；反对787,3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01%；弃权390,1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3%。

议案2《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249,16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反对783,2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8%；弃权 413,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56,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10%；反对783,2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6%；弃权413,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4%。

议案3《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249,158,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6%；反对881,8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2%；弃权 3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50,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45%；反对881,8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9%；弃权3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6%。

议案4《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2,248,399,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8%；反对 1,389,5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7%；弃权 572,0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3,991,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439%；反对 1,389,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9%；弃权572,0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12%。
议案5《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249,128,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816,4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4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20,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19%；反对816,4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0%；弃权4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1%。

议案6《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248,918,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9%；反对991,8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弃权4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510,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867%；反对991,8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89%；弃权4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4%。

议案7《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2,248,363,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2%；反对 1,520,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6%；弃权 4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3,955,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446%；反对 1,520,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04%；弃权4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1%。
注：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9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6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丁伟 王智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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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2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1号院1号楼顺鑫国际商务中心14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立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40人，代表股份 290,973,06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2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84,521,9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5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2人，代表股份6,451,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7%。

（三）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汪若歆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46,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96%；反对1,361,2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8%；弃权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96%；反对1,361,2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652%；弃权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2.00《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635,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65%；反对2,239,0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95%；弃权 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3,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185%；反对2,239,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494%；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2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3.00《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576,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4%；反对2,297,5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96%；弃权 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132%；反对2,297,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547%；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2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4.00《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510,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35%；反对2,382,3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87%；弃权 80,7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8,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840%；反对2,382,3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671%；弃权80,7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9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0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22%；反对1,451,5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8%；弃权 1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6,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825%；反对1,451,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626%；弃权1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412,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8%；反对1,450,7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6%；弃权 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568%；反对1,450,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502%；弃权10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7.00《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332%；反对1,371,5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246%；弃权 1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64,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332%；反对1,371,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246%；弃权1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关联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284,511,168股，在表决此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284,511,168股。

提案8.00《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514,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52%；反对2,365,51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30%；弃权 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3,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584%；反对2,365,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071%；弃权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9.00《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429,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57%；反对2,420,7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19%；弃权 1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320%；反对2,420,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614%；弃权12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6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圣怀律师、汪若歆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6-051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03,400,00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12,621,627股后的290,778,3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00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29,077,837.30元
（含税），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0958399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拟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00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不派送红股。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可转债
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及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03,400,00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12,621,627股后的290,778,37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9,077,837.30元=290,778,373股×0.1000000元/股。因
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
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0958399 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0958399元/股=29,077,837.30元÷303,400,000股）。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58399元/股。

七、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五星路707弄御河企业公馆A区3号楼
咨询联系人：沈一涛
咨询电话：021-50770196/021-50779159
传真电话：021-50770183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